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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监高及核心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增持情况介绍 

近期，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立美达”）收到部

分董监高及核心人员的通知，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

及与公司共同发展的决心，同时为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上述董监高

及核心人员通过成立的“华润信托.海立美达高管增持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和“华

润信托.海立美达增持 1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在 2016 年 11 月 17 日至 2016 年

12 月 13 日期间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993,700 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增持人：公司董事、执行总裁张斌先生，董事、财务总监、副总裁洪晓

明女士，副总裁于铁军先生，副总裁李贲先生，副总裁鲁浩先生及部分核心人员

总计 18 名。 

2、信托计划设立：上述增持人委托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下称“受托

人”）成立“华润信托.海立美达高管增持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和“华润信托.海

立美达增持 1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由受托人对信托计划财产进行专业化管理

及运用，以谋求信托财产的稳定增值，并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上述两信托计

划中优先委托人的认购资金与劣后委托人的认购资金比例均为 1:1，公司上述增

持人为劣后委托人，公司增持人所认购资金均为自筹资金。 

3、增持方式：上述增持人通过向受托人下发投资建议书（指增持人拟认购

投资标的的名称、金额、认购时间和持有期限等要素的书面指令）的方式委托受

托人通过前述信托计划从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4、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1）截至 2016 年 12 月 13 日，上述增持人通过“华润信托.海立美达高管增



持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793,449股，成交金额118,492,172.9640

元，成交均价 31.2360 元，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6669%；通过“华润信托.海立

美达增持 1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200,251 股，成交金额

38,915,485.5800 元，成交均价 32.4228 元，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2110%。 

综上，截至 2016 年 12 月 13 日，上述增持人累计增持公司股份总计 4,993,700

股，成交总金额 157,407,658.5440 元，成交均价为 31.5212 元/股，占目前公司总

股本的 0.8779%。 

2）本次增持前，上述增持人均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本次增持后，上述增

持人通过“华润信托.海立美达增持 1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和“华润信托.海立

美达高管增持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993,700 股，占目前公司

总股本的 0.8779%。 

5、信托计划利益及分配 

1）信托计划利益：信托计划财产在扣除信托计划费用、负债及信托税费后

的余额，归属于全体受益人。信托计划分为优先信托计划利益和劣后信托计划利

益，优先受益人享有优先信托计划利益，劣后受益人享有劣后信托计划利益。 

2）信托计划利益的分配：信托计划终止日，在扣除信托计划费用、负债及

信托税费后的余额，由受托人按照合同约定向优先受益人和劣后受益人分配信托

计划利益，具体在承担相应税费、管理费、保管费及信托计划对第三人负债后，

先向优先受益人分配（含本金、滞纳金及已计提未支付的优先受益人参考收益），

剩余信托计划利益全部向劣后受益人分配。公司上述增持人为劣后受益人。 

二、其他事项说明 

1、截至本报告作出之日，上述“华润信托.海立美达高管增持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和“华润信托.海立美达增持 1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增持计划已全部实

施完毕。 

2、上述董监高及核心人员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

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

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3、上述董监高及核心人员本次增持公司股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

上市条件。 



4、上述董监高及核心人员承诺在本次增持完成后的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2 月 14 日 

 




